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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杨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建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汪建荣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 

1.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吴志勇 

电话 0570-8750682 

传真 0570-8750059 

电子邮箱 stocks@mpcrusher.com 

公司网址 www.mpcrusher.com 

联系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南山路 8-1号东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7,905,052.06 117,083,280.64 9.2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471,941.50 40,373,537.09 -2.2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18 1.21 -2.4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7.83% 65.7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9.14% 65.52%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2,679,599.81 101,868,418.12 0.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2,529.41 3,673,940.48 -60.7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456,148.78 3,301,92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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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91,356.76 -5,291,464.72 339.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60% 9.2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计算） 

3.63% 8.2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1 -63.64%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2,196,874 36.42% 0 12,196,874 36.42% 

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6,731,814 20.10% 255,000 6,986,814 20.86%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1,290,626 63.58% 0 21,290,626 63.58% 

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19,490,626 58.20% 0 19,490,626 58.2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33,487,500.00 - 0 33,487,5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杨波 19,767,752 255,000 20,022,752 59.79% 14,649,610 5,373,142 

2 李慧 6,454,688 0 6,454,688 19.27% 4,841,016 1,613,672 

3 朱林凤 3,000,000 0 3,000,000 8.96% 0 3,000,000 

4 征途投资 2,700,000 0 2,700,000 8.06% 1,800,000 900,000 

5 吴妙珍 635,060 0 635,060 1.90% 0 635,060 

6 许益生 630,000 0 630,000 1.88% 0 630,000 

7 郑月娥 255,000 -255,000 0 0.00% 0 0 

8 赵康成 45,000 0 45,000 0.14% 0 45,000 

合计 33,487,500 0 33,487,500 100.00% 21,290,626 12,196,87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中杨波与李慧是夫妻关系，征途投资是由杨波担

任普通合伙人的美安普员工持股平台。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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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新租赁准则 

2018年 12月 7日，财政部以财会【2018】35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以下简

称“新租赁准则”），本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本公司在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

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本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

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承租人增量

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根据每项租赁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本准则的账面价值（采

用首次执行日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计量使用权资产。 

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对“关于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 目合同的会计处理”和“关于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

变更的会计处理”做出了规定。 

本公司自 2021 年 2 月 2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1年 5月 26日发布“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

020〕10 号，以下简称《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财会〔2021〕9 号），该通知规定，适用《规定》

简化方法的租金减让期间由“减让仅针对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2021 年 6 月 30 日后

应付租赁付款额增加不影响满足该条件，2021 年 6 月 30 日后应付租赁付款额减少不满足该条件”调整

为“减让仅针对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2022 年 6 月 30 日后应付租赁付款额增加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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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满足该条件，2022 年 6月 30日后应付租赁付款额减少不满足该条件”，其他适用条件不变。 

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浙江美安普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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